康普乡2020年组内户外道路硬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维西县康普乡2020年组内户外道路硬化建设项目

（二）项目建设地点：康普乡康普村、齐乐村、阿倮村、阿尼比村、念里米村

（三）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四）项目建设单位：康普乡人民政府

（五）项目建设期限： 2020年3月—2020年10月

（六）项目建设目标:通过实施康普乡2020年组内户外道路硬化项目，实现组内户外道路硬化，提升道路使用等级，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方便广大群众出行，整洁村庄环境，增加项目区贫困群众的幸福感，激发其内生动力，实现永久脱贫。

（七）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阿倮村阿倮上组、下组、马底组、俄咱米组（C20混凝土，厚15cm）硬化3605㎡；康普村白汉顶组、上村组（C20混凝土，厚15cm）硬化940㎡；阿尼比村念尺一二组（C20混凝土，厚15cm）硬化1435㎡；念里米村阿扒组（C20混凝土，厚15cm）硬化2090㎡；齐乐村念咱三组、念咱四组、托扒洛组、支独米组、花烈组（C20混凝土，厚15cm）硬化15355㎡，配套道路所需排水排污沟80m，挡墙30m³）。
（八）项目建设资金来源：总投入283.72万元，全部为财政投入。

二、项目指导思想和建设原则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以及省、县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以全面小康为引领，以贫困人口如期精准脱贫为目标，以当地群众增加收入为核心，以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为重点，解决项目所在村群众出行难及道路安全等级差的问题，缩短出行时间，同时提高人居环境卫生质量，确保全乡贫困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不掉队。

康普乡康普村、齐乐村、阿倮村、阿尼比村、念里米村组内户外道路硬化建设项目，与新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与村通水泥路相结合，与农村绿化、美化、净化相结合，与农村文化建设相结合。

本着原道路线型基本不变，重在路面硬化，确保排水顺畅的原则，要求覆盖面广、标准适中、规范运作、节约资金，充分考虑村内水网、管网建设需求，预留管线，避免重复投资建设。坚持“一事一议”制度，充分听取农村群众意见，既要遵从规划又要符合群众意愿。康普乡康普村、齐乐村、阿倮村、阿尼比村、念里米村组内户外道路硬化建设项目要准确核实道路硬化基础数据。

三、项目区概况
康普乡位于维西县城西北部，距县城70公里，地处三江并流腹心地澜沧江两岸，东与德钦县、维西县塔城镇相邻，西与怒江州福贡县、贡山县相邻，南与白济汛乡相邻，北与叶枝镇相邻。全乡总面积449.6平方公里，境内最低海拔1700米，最高海拔4175米，森林覆盖率76%，耕地面积18159亩，其中水田1586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7%。

乡党委下设9个党总支38个党支部，目前共有党员886名，女党员200 名，占党员总数的22.57 %。35岁以下党员222名，占党员总数的25.06%；60岁以上的党员121名，占党员总数的13.66%。少数民族党员778名，占党员总数的87.81%。大专以上党员80名，占党员总数的9.03%。 

全乡辖9个村民委员会，74个自然村，95个村民小组，其中居住在高寒山区的有42个村民小组，居住在半山区的有35个村民小组，居住在沿江一线的有18个村民小组,全乡过境二级油路14.6公里，通村公路47公里。

四、投资规模及概算

1.阿倮村阿倮上组、下组、马底组、俄咱米组组内户外道路硬化3605㎡（C20混凝土，厚15cm）。资金：3605㎡×120元/㎡=43.26万元；

2.康普村白汉顶组、上村组组内户外道路硬化940㎡（C20混凝土，厚15cm）。资金：940㎡×120元/㎡=11.28万元；

3.阿尼比村念尺一二组组内户外道路硬化1435㎡（C20混凝土，厚15cm）。资金：1435㎡×120元/㎡=17.22万元；

4.念里米村阿扒组组内户外道路硬化2090㎡（C20混凝土，厚15cm）。资金：2090㎡×120元/㎡=25.08万元；

5.齐乐村念咱三组、念咱四组、托扒洛组、支独米组、花烈组组内户外道路硬化15355㎡（C20混凝土，厚15cm），配套道路所需排水排污沟80m，挡墙30m³。资金：道路15355㎡×120元/㎡=184.26万元；排水沟80m×181.25元/m=1.45万元；挡墙30m³×390元/m³=1.17万元。合计186.88万元。
以上5项总合计283.72万元。

项目建设进度安排

康普乡2020年组内户外道路硬化建设项目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1.动员部署阶段：乡扶贫办、项目办召开康普村、齐乐村、阿倮村、阿尼比村、念里米村组内道路硬化全覆盖工程动员大会，各村及相关单位要加快制定实施办法，同时要加强宣传、层层负责、层层落实。

2.组织实施阶段：康普村、齐乐村、阿倮村、阿尼比村、念里米村及相关职能部门要严格按照工程实施方案全面铺开、加快实施。县上要定期召开汇报会，督促检查。

3.总结验收阶段：乡政府将组织有关部门对康普村、齐乐村、阿倮村、阿尼比村、念里米村组内户外工程开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验收、报账。

六、质量标准

康普乡阿倮村、康普村、阿尼比村、念里米村、齐乐村组内户外道路硬化建设项目标准，路面主路C20混凝土15cm厚。

康普乡组内户外道路硬化建设项目硬化工程路面宽度按照现场实际要求设计，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最小厚度不小于15cm，根据交通局行业标准合理设置垫层或基层，可选择砂砾、矿渣等做垫层，底基层要经机械碾压压实，达到交通局要求的标准。水泥混凝土标号不低于C20级。工程质量统一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质量检测报告为准。

七、效益分析

通过康普乡2020年组内户外道路建设项目，实现组内户外道路硬化，提升道路使用等级，解决群众出行难及道路安全等级差的问题，缩短出行时间，方便广大群众出行。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居环境卫生质量，整洁村庄环境，增加项目区贫困群众的幸福感，激发其内生动力，实现人居环境提升。康普乡康普村、齐乐村、阿倮村、阿尼比村、念里米村组内户外道路硬化建设项目，与新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与村通水泥路相结合，与农村绿化、美化、净化相结合，与农村文化建设相结合，与“四美创建”工作相结合确保全乡贫困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不掉队。

八、项目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织领导

健全完善脱贫攻坚组内户外道路领导机构，成立康普乡脱贫攻坚组内户外道路领导小组，确保完成全乡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目标任务。

明确责任分工，按照“统筹安排、分工包干、明确责任、各司其职”的要求，乡脱贫攻坚组内户外道路工作领导小组组成部门、乡镇分别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脱贫攻坚组内户外道路工作的行业指导、资金落实、标准制定、运行监测、督查考核等工作。县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内户外道路规划任务的指导实施；其他组织部门要按照本规划和职能分工，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抓好指导和监管。
项目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周光跃  乡党委书记

常务副组长：曾学钦  乡人民政府乡长

副  组  长：罗懿康  乡党委副书记

王亚强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成      员：王绘臣  乡人大主席

钟丽辉  乡党委副书记
徐婉玲  乡党委副书记

和爱芳  乡纪委书记

赵  武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何静源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杨丽东  乡统战委员

唐晓芳  乡扶贫办公室主任

陈建文  乡林业站站长

            和常春  乡武装部长兼司法所长

赵海华  乡残联理事长

杨国珍  乡水管站站长

            钱慧驹  乡劳动保障所所长

            黄  轩  乡民政所长

            和莹芬  乡财政所长

陶丽华  乡项目办主任
            李绍东  乡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

代正东  乡兽医站站长

李向东  交通运输管理所

           陈雪松  弄独村党总支书记

           李宏祥  康普村党总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乡项目办，由王亚强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陶丽华同志为办公室成员，具体负责日常事务。
项目建设实施小组：

组      长：曾学钦   乡人民政府乡长

副  组  长：徐婉玲   乡党委副书记

王亚强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成      员：何静源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唐晓芳   乡精准办主任

和莹芬   乡财政所长

和艳云   乡财政所会计

钱志丹   乡财政所出纳

            李宏祥   康普村党总支书记

余  刚   齐乐村党总支书记

唐海峰   阿尼比村党总支书记

和俊权   念里米村党总支书记

杨继伟   阿倮村党总支书记

陶丽华   乡项目办主任

                杨明娜   乡项目办工作人员
                王海娇   乡项目办工作人员

项目实施小组和职责和分工：王亚强、各村书记及主任负责前期筹备工作（包括道路基础数据储备及协调施工工作），陶丽华、杨明娜、王海娇负责进度报送、系统录入等日常办公事务，各村书记负责档案管理等。
（二）项目资金管理
资金的使用及管理严格按照维办发[2020]4号、维贫开发[2019]29号、维贫开发[2019]30号、维财脱贫组[2019]1号的文件精神实施，以改革为动力，创新农村基础设施体制机制，激活农村发展要素，推动全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州各级项目资金对贫困地区的倾斜支持政策，整合聚集各类投入，统筹安排乡村道路发展及基础设施等项目资金，实现对贫困村的项目资金全覆盖，实现项目资金精准投放，确保项目规划到户，资金到村到户。

脱贫攻坚项目专项扶持资金是用于贫困村发展人居环境提升，发展实际需求、脱贫目标，科学合理制定扶持范围和标准。

财政、扶贫部门应加强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纪检监察部门应加强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严肃查处；审计部门应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对不按规定使用和管理脱贫攻坚项目资金的，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项目公示制度

全面推进脱贫攻坚项目信息公开，实行公告公示制度。结合实际，公告公示的具体内容、组织形式、时间要求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公告公示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建设内容、项目资金来源及规模、实施期限、实施方式、预期目标、项目实施结果、实施单位及责任人、举报电话等。

（四）项目监督管理
采取督促检查、第三方评估等多种方式，分阶段、分季度对项目实施、项目成效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结果作为考核问责、奖优罚劣的依据。

积极配合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部门做好脱贫攻坚项目的检查、审计等工作。对脱贫攻坚项目管理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要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问责。实施进度监督、质量监督、资金使用监督（重点对挪用、占用、截留等现象进行监督）等措施。若出现违纪、违规问题，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严肃处理。

（五）项目验收管理

脱贫攻坚项目完工后，项目实施单位要在自查自验的基础上，项目建设完成后首先由乡镇组织乡镇级验收，验收合格后再报请县扶贫领导小组指挥部验收。要求验收档案完备、齐全——包括：脱贫攻坚项目实施方案、批复、文件（资金文件、请示文件及相关其它文件等）、相关合同或协议、招投标完备的手续、总结、自查报告、会议纪要、相关公示、资金兑付或使用的相关痕迹材料、财务决算报告、资金使用说明、竣工图纸、影像图片资料、验收报告或验收意见（含验收组签字名单）等等。

（六）项目建后管理

对项目管理各方面的数据信息，及时录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子系统。

后续管护及资料归档。对重点村脱贫攻坚项目建设形成的资产，各地要健全资产登记管理制度，具备条件的要设立资产登记台账，明晰产权主体，落实管护责任，建立健全运行管护机制，确保资产长期发挥效益。收集、整理脱贫攻坚项目相关资料，分别按项目单独立卷归档，确保归档资料真实、完整、合法、有效。

- 5 -

